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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在建项目、行业惯例、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预付工程设备款余额较高的合理性；
公司同行业可比公司的预付工程设备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同行业可比公司名称

伟测科技

华岭股份

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余额

7,432.82

787.74

其中预付设备工程款账面
余额

7,249.39

736.21

注：数据来源 iFind金融数据库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同行业可比公司伟测科技、华岭股份的预付设备工程款账面余额分别为 7,249.39万元、736.21万元，占当期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余额比例分别为97.53%、93.46%。公司预付设备工程款账面余额较大、占比较高，与

可比公司相比不存在显著差异。
公司对供应商A和供应商C的预付款项主要采购测试机、分选机等，是对公司测试产能的补充；公司对供应商B的预付款

项主要采购激光开槽机及用于激光隐切的晶圆内切机，系公司2024年度开始开展的晶圆磨切服务的设备需求；公司向供应商D的预付款项主要系东莞和上海两处厂房建设工程的款项。
根据行业惯例，集成电路独立第三方专业测试企业需购买测试设备，该等设备通常价值较高，安装及调试工作较为复杂，

且验收周期较长。根据行业特征和买卖双方交易惯例，买方需向供应商预付一定比例的设备采购款，符合商业惯例，具备商
业合理性。

综上，公司预付工程设备款余额较高具有合理性。
三、结合预付款挂账时间、期后结转情况、预付对象履约能力及历史违约情况等，说明预付工程设备款是否存在长期挂账

或无法回收的风险，相关资产减值准备是否充分计提。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的账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账龄

1年以内

1年以上

合计

金额

4,729.09

322.73

5,051.82

占比

93.61%

6.39%

100.00%

期后结转金额1

3,746.45

322.73

4,069.18

期后结转金额占比

79.22%

100.00%

80.55%

注：期后结转金额系截至2025年5月31日的金额
公司非流动资产主要为预付的测试设备款，设备供应商以日本、台湾和美国企业为主，属于行业内知名的测试设备供应

商，与公司一直存在稳定的合作，履约能力良好，历史上未出现违约情形。
公司1年以内预付工程设备款为4,729.09万元，期后已结转79.22%；1年以上预付工程设备款322.73万元，期后已全部结

转，供应商履约情况良好。
综上，公司预付工程设备款对应合同均在执行，不存在长期挂账或无法回收的风险，相关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不计提相

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四、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持续督导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1、获取其他非流动资产组成明细情况，了解供应商的构成情况、款项性质、账龄构成等内容；2、获取报告期末公司单一预付对象合计预付500万以上的预付设备工程款清单，获取该等预付款对应的合同或者订单及
报告期内的付款情况和设备到货或工程结转情况；3、对主要供应商背景进行核查，了解经营范围及行业所处地位，采购内容是否与经营范围匹配，了解双方合作的背景及
原因、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历史是否存在违约情况等；4、对主要预付账款执行对会计师函证的复核程序；5、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信息，分析公司预付设备工程款余额较高的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1、公司已在回复中对报告期末单一预付对象合计预付500万元以上的预付工程设备款的情况进行了说明；2、公司预付设备工程款均有对应的业务或在建项目，购买设备或开展工程建设向供应商预付一定比例的采购款符合商

业惯例，具备商业合理性；公司预付设备工程款账面余额较大、占比较高，与可比公司相比不存在显著差异；3、其他非流动资产中的预付工程设备款不存在长期挂账或无法回收的风险，相关资产不存在减值的迹象，无需计提相应
的资产减值准备。

五、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1、获取其他非流动资产组成明细情况，了解供应商的构成情况、款项性质账龄构成等内容；2、了解公司与长期资产采购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3、抽样检查重要预付设备工程款项目的合同情况，了解合同约定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及结算条款等内容，检查预付款项是

否与合同约定匹配；4、选取主要供应商进行函证，核实预付款真实性；5、对主要供应商背景进行核查，了解经营范围及行业所处地位，采购内容是否与经营范围匹配，了解双方合作的背景及
原因，历史是否存在违约情况等；6、获取公司期后明细账，了解预付设备工程款期后结转情况等。

（二）核查意见
基于已实施的核查程序，我们认为：公司预付设备工程款余额较大与公司现有发展阶段及战略规划相对应，购买设备或

开展工程建设向供应商预付一定比例的采购款符合商业惯例，具备商业合理性，与可比公司相比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他非流
动资产中的预付工程设备款不存在长期挂账或无法回收的风险，相关资产不存在减值的迹象，不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问题六：关于货币资金。2023年、2024年年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1.04亿元、4.46亿元；2023年、2024年，公司利息收入分别为228万元、97
万元。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大幅增长的同时，利息收入大幅下降。

请公司：结合2023年1月至2024年12月，各月月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以及报告期利息收入的具体构成，说明公司货币资
金余额变动趋势与利息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问题六回复：
一、结合2023年1月至2024年12月，各月月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以及报告期利息收入的具体构成，说明公司货币资金余

额变动趋势与利息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公司各月月末货币资金余额及利息收入构成2023年1月至2024年12月，公司各月末货币资金余额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时点

2023年

2024年

1月末

20,378.55

8,383.55

2月末

17,703.20

10,991.53

3月末

18,728.54

9,545.87

4月末

17,334.98

9,018.76

5月末

17,269.55

6,437.17

6月末

11,739.24

8,957.93

（续上表）

时点

2023年

2024年

其中：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7月末

11,911.37

60,739.66

28,595.47

32,144.19

8月末

14,086.18

58,527.91

28,698.77

29,829.14

9月末

18,624.81

40,388.92

24,889.33

15,499.59

10月末

15,376.30

37,216.36

23,530.59

13,685.77

11月末

14,936.65

36,201.23

23,422.48

12,778.75

12月末

10,356.49

44,560.53

21,668.32

22,892.21

注：2024年9月6日至2024年12月18日，募集资金购买12,000万元保本型低风险理财。
报告期内，公司利息收入主要由银行活期存款利息和银行协定存款利息构成。
二、货币资金余额变动趋势与利息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2023年度及2024年度，公司货币资金利息收入收益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货币资金平均余额①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及协定存款利息收入②
利息收入收益率③=②/①
其中：

自有资金平均余额④
自有资金活期存款利息收入及协定存款利息收
入⑤
自有资金利息收入收益率⑥=⑤/④

2024年末/2024年度

27,578.92

97.15

0.35%

17,009.77

77.71

0.46%

2023年末/2023年度

15,690.80

227.53

1.45%

15,690.80

227.53

1.45%

注：1.货币资金平均余额=Σ月末货币资金余额/12；2.自有资金平均余额=Σ月末自有资金余额/12；3.公司2024年7月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2024年平均余额21,138.28万元，全部按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收
入，合计利息收入19.44万元。

由于公司利息收入主要由银行活期存款利息和银行协定存款利息构成，因此公司利息收入变动趋势受公司获得商业银
行的存款利率影响。1、活期存款利率的影响。自2023年以来，商业银行活期存款利率持续下降，由0.25%分阶段下行至0.20%（2023年6月8

日起）、0.15%（2024年7月25日起）、0.10%（2024年10月18日起）。2、协定存款利率的影响。基于互惠互利的原则，公司与长期合作的商业银行签订协定存款协议，获得较高于活期存款利
率的约定。2023年，公司与商业银行签订的存款协议约定，超出约定存款金额部分的银行存款，协定存款利率为1.25%至1.80%；未
超出约定存款金额部分的银行存款活期利率为0.20%至0.25%。2024年上半年存款约定陆续到期后，大部分商业银行退出协定存款利率业务；虽然仍有少部分商业银行提供协定存款利
率业务，但其大幅提高约定存款金额起点和协定存款利率大幅下调至0.20%至1.15%；未超出约定存款金额部分的银行存款
活期利率为0.10%至0.15%。

公司活期存款利率及协定存款利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虽然2024年自有资金平均存款余额较2023年增加8.41%，但活期存
款利率下降幅度60%；协定存款利率下降幅度36%至84%，因此自有资金利息收入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综上所述，公司2023年度及2024年度利息收入收益率，均位于活期存款利率与协定存款利率的范围区间中，货币资金余
额变动趋势与利息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三、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持续督导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1、获取公司银行存款各期末余额、利息收入各月确认金额情况，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向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报告期

内公司资金管理政策、使用情况等，分析对比分析差异的合理性；2、查阅报告期内银行利率政策调整变化情况，并分析对公司利息收入金额的影响；3、获取公司银行签署协定存款进行检查；4、抽查公司利息收入确认的银行单据，确认各期银行收入计量的准确性；5、对利息收入与资金期末余额进行整体匹配分析，并结合利息变动情况等因素分析其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报告期内，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与利息收入存在一定的偏差，主要原因为2023年度公司根据资金计划与银行签订协定存

款，其次2024年度与2023年度相比，银行利率进行下调所致。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变动趋势与利息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具有
合理性。

四、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1、获取公司报告期各月末货币资金余额、利息收入各月确认金额情况，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向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

报告期内公司资金管理政策、使用情况等，分析对比分析差异的合理性；2、查阅报告期内银行利率政策调整变化情况，并分析对公司利息收入金额的影响；3、获取公司银行签署协定存款进行检查；4、抽查公司利息收入确认的银行单据，确认各期银行收入计量的准确性；5、对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进行整体匹配分析，并结合利息变动情况等因素分析其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基于已实施的核查程序，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变动趋势与利息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具有合理性。
特此公告。

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证券代码：200771 证券简称：杭汽轮B 公告编号：2025-69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5月7日发出《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60）。上述公告已刊

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3、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6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召开地点：杭汽轮制造基地技术大楼会议中心（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康信路608号）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5、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叶钟先生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情况

分类

1）现场和网络投票合计

其中：内资股东

B股股东

2）现场会议投票

3）网络投票

人数（人）

1,743

2

1,741

606

1,137

股份数量
（股）

307,194,117

58,810,799

248,383,318

192,680,001

114,514,11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26.15%

5.01%

21.14%

16.40%

9.75%

2、董事会公开征集投票权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5月7日披露了《关于董事会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59）。截至2025年6月3日17:00，公司董事会共收到49名非关联股东的有效投票权委托，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12,277,72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4%。3、其他到会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常年法律机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1、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024,306

268,835,105

208,147,718

比例

100.00%

84.56%

87.51%

84.44%

反对

股份数

0

37,757,577

37,757,577

37,757,577

比例

0.00%

15.20%

12.29%

15.32%

弃权

股份数

0

601,435

601,435

601,435

比例

0.00%

0.24%

0.20%

0.24%

表决结果：通过。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杭州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议案》2.01 换股吸收合并双方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212,806

269,023,605

208,336,218

比例

100.00%

84.63%

87.57%

84.52%

反对

股份数

0

37,845,505

37,845,505

37,845,505

比例

0.00%

15.24%

12.32%

15.35%

弃权

股份数

0

325,007

325,007

325,007

比例

0.00%

0.13%

0.11%

0.13%

表决结果：通过。2.02 换股吸收合并方式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09,943,742

268,754,541

208,067,154

比例

100.00%

84.52%

87.49%

84.41%

反对

股份数

0

38,042,815

38,042,815

38,042,815

比例

0.00%

15.32%

12.38%

15.43%

弃权

股份数

0

396,761

396,761

396,761

比例

0.00%

0.16%

0.13%

0.16%

表决结果：通过。2.03 换股发行的股票种类及面值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09,928,762

268,739,561

208,052,174

比例

100.00%

84.52%

87.48%

84.40%

反对

股份数

0

37,939,769

37,939,769

37,939,769

比例

0.00%

15.27%

12.35%

15.39%

弃权

股份数

0

514,787

514,787

514,787

比例

0.00%

0.21%

0.17%

0.21%

表决结果：通过。2.04 换股对象及合并实施股权登记日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200,872

269,011,671

208,324,284

比例

100.00%

84.63%

87.57%

84.51%

反对

股份数

0

37,647,248

37,647,248

37,647,248

比例

0.00%

15.16%

12.26%

15.27%

弃权

股份数

0

535,198

535,198

535,198

比例

0.00%

0.22%

0.17%

0.22%

表决结果：通过。2.05 换股价格及换股比例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09,133,730

267,944,529

207,257,142

比例

100.00%

84.20%

87.22%

84.08%

反对

股份数

0

38,925,642

38,925,642

38,925,642

比例

0.00%

15.67%

12.67%

15.79%

弃权

股份数

0

323,946

323,946

323,946

比例

0.00%

0.13%

0.11%

0.13%

表决结果：通过。2.06 换股发行股份的数量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09,803,468

268,614,267

207,926,880

比例

100.00%

84.47%

87.44%

84.35%

反对

股份数

0

38,073,523

38,073,523

38,073,523

比例

0.00%

15.33%

12.39%

15.45%

弃权

股份数

0

506,327

506,327

506,327

比例

0.00%

0.20%

0.16%

0.21%

表决结果：通过。2.07 换股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484,502

269,295,301

208,607,914

比例

100.00%

84.74%

87.66%

84.63%

反对

股份数

0

37,115,228

37,115,228

37,115,228

比例

0.00%

14.94%

12.08%

15.06%

弃权

股份数

0

783,588

783,588

783,588

比例

0.00%

0.32%

0.26%

0.32%

表决结果：通过。2.08 权利受限的换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处理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135,922

268,946,721

208,259,334

比例

100.00%

84.60%

87.55%

84.48%

反对

股份数

0

37,463,808

37,463,808

37,463,808

比例

0.00%

15.08%

12.20%

15.20%

弃权

股份数

0

783,588

783,588

783,588

比例

0.00%

0.32%

0.26%

0.32%

表决结果：通过。2.09 海联讯异议股东的利益保护机制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083,340

268,894,139

208,206,752

比例

100.00%

84.58%

87.53%

84.46%

反对

股份数

0

37,394,637

37,394,637

37,394,637

比例

0.00%

15.06%

12.17%

15.17%

弃权

股份数

0

905,341

905,341

905,341

比例

0.00%

0.36%

0.29%

0.37%

表决结果：通过。2.10 杭汽轮异议股东的利益保护机制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048,466

268,859,265

208,171,878

比例

100.00%

84.57%

87.52%

84.45%

反对

股份数

0

37,573,329

37,573,329

37,573,329

比例

0.00%

15.13%

12.23%

15.24%

弃权

股份数

0

761,523

761,523

761,523

比例

0.00%

0.31%

0.25%

0.31%

表决结果：通过。2.11 过渡期安排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079,586

268,890,385

208,202,998

比例

100.00%

84.58%

87.53%

84.46%

反对

股份数

0

37,391,352

37,391,352

37,391,352

比例

0.00%

15.05%

12.17%

15.17%

弃权

股份数

0

912,380

912,380

912,380

比例

0.00%

0.37%

0.30%

0.37%

表决结果：通过。2.12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的安排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077,240

268,888,039

208,200,652

比例

100.00%

84.58%

87.53%

84.46%

反对

股份数

0

37,493,822

37,493,822

37,493,822

比例

0.00%

15.10%

12.21%

15.21%

弃权

股份数

0

812,256

812,256

812,256

比例

0.00%

0.33%

0.26%

0.33%

表决结果：通过。2.13 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置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165,486

268,976,285

208,288,898

比例

100.00%

84.61%

87.56%

84.50%

反对

股份数

0

37,396,394

37,396,394

37,396,394

比例

0.00%

15.06%

12.17%

15.17%

弃权

股份数

0

821,438

821,438

821,438

比例

0.00%

0.33%

0.27%

0.33%

表决结果：通过。2.14 员工安置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157,853

268,968,652

208,281,265

比例

100.00%

84.61%

87.56%

84.49%

反对

股份数

0

37,582,572

37,582,572

37,582,572

比例

0.00%

15.13%

12.23%

15.25%

弃权

股份数

0

642,893

642,893

642,893

比例

0.00%

0.26%

0.21%

0.26%

表决结果：通过。2.15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09,950,222

268,761,021

208,073,634

比例

100.00%

84.53%

87.49%

84.41%

反对

股份数

0

37,775,594

37,775,594

37,775,594

比例

0.00%

15.21%

12.30%

15.32%

弃权

股份数

0

657,502

657,502

657,502

比例

0.00%

0.26%

0.21%

0.27%

表决结果：通过。2.16 决议有效期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330,352

269,141,151

208,453,764

比例

100.00%

84.68%

87.61%

84.56%

反对

股份数

0

37,504,464

37,504,464

37,504,464

比例

0.00%

15.10%

12.21%

15.21%

弃权

股份数

0

548,502

548,502

548,502

比例

0.00%

0.22%

0.18%

0.22%

表决结果：通过。3、审议通过《关于〈杭州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09,934,076

268,744,875

208,057,488

比例

100.00%

84.52%

87.48%

84.40%

反对

股份数

0

38,035,981

38,035,981

38,035,981

比例

0.00%

15.31%

12.38%

15.43%

弃权

股份数

0

413,261

413,261

413,261

比例

0.00%

0.17%

0.13%

0.17%

表决结果：通过。4、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杭州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换股吸收合并
协议〉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09,934,076

268,744,875

208,057,488

比例

100.00%

84.52%

87.48%

84.40%

反对

股份数

0

38,035,981

38,035,981

38,035,981

比例

0.00%

15.31%

12.38%

15.43%

弃权

股份数

0

413,261

413,261

413,261

比例

0.00%

0.17%

0.13%

0.17%

表决结果：通过。5、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114,286

268,925,085

208,237,698

比例

100.00%

84.59%

87.54%

84.48%

反对

股份数

0

37,652,121

37,652,121

37,652,121

比例

0.00%

15.16%

12.26%

15.27%

弃权

股份数

0

616,911

616,911

616,911

比例

0.00%

0.25%

0.20%

0.25%

表决结果：通过。6、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114,286

268,925,085

208,237,698

比例

100.00%

84.59%

87.54%

84.48%

反对

股份数

0

37,644,149

37,644,149

37,644,149

比例

0.00%

15.16%

12.25%

15.27%

弃权

股份数

0

624,883

624,883

624,883

比例

0.00%

0.25%

0.20%

0.25%

表决结果：通过。7、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
定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219,356

269,030,155

208,342,768

比例

100.00%

84.64%

87.58%

84.52%

反对

股份数

0

37,647,195

37,647,195

37,647,195

比例

0.00%

15.16%

12.26%

15.27%

弃权

股份数

0

516,767

516,767

516,767

比例

0.00%

0.21%

0.17%

0.21%

表决结果：通过。8、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财务报告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185,356

268,996,155

208,308,768

比例

100.00%

84.62%

87.57%

84.50%

反对

股份数

0

37,785,368

37,785,368

37,785,368

比例

0.00%

15.21%

12.30%

15.33%

弃权

股份数

0

412,594

412,594

412,594

比例

0.00%

0.17%

0.13%

0.17%

表决结果：通过。9、审议通过《关于确认〈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杭州汽轮动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之估值报告〉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175,976

268,986,775

208,299,388

比例

100.00%

84.62%

87.56%

84.50%

反对

股份数

0

37,911,817

37,911,817

37,911,817

比例

0.00%

15.26%

12.34%

15.38%

弃权

股份数

0

295,525

295,525

295,525

比例

0.00%

0.12%

0.10%

0.12%

表决结果：通过。10、审议通过《关于估值机构的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的相关性以及估值定价公允性的议
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09,930,338

268,741,137

208,053,750

比例

100.00%

84.52%

87.48%

84.40%

反对

股份数

0

38,152,970

38,152,970

38,152,970

比例

0.00%

15.36%

12.42%

15.48%

弃权

股份数

0

300,010

300,010

300,010

比例

0.00%

0.12%

0.10%

0.12%

表决结果：通过。11、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228,022

269,038,821

208,351,434

比例

100.00%

84.64%

87.58%

84.52%

反对

股份数

0

37,662,664

37,662,664

37,662,664

比例

0.00%

15.16%

12.26%

15.28%

弃权

股份数

0

492,632

492,632

492,632

比例

0.00%

0.20%

0.16%

0.20%

表决结果：通过。12、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221,922

269,032,721

208,345,334

比例

100.00%

84.64%

87.58%

84.52%

反对

股份数

0

37,676,736

37,676,736

37,676,736

比例

0.00%

15.17%

12.26%

15.28%

弃权

股份数

0

484,660

484,660

484,660

比例

0.00%

0.20%

0.16%

0.20%

表决结果：通过。13、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
管〉第十二条情形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327,042

269,137,841

208,450,454

比例

100.00%

84.68%

87.61%

84.56%

反对

股份数

0

37,665,710

37,665,710

37,665,710

比例

0.00%

15.16%

12.26%

15.28%

弃权

股份数

0

390,566

390,566

390,566

比例

0.00%

0.16%

0.13%

0.16%

表决结果：通过。14、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上市公司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317,422

269,128,221

208,440,834

比例

100.00%

84.67%

87.61%

84.56%

反对

股份数

0

37,659,330

37,659,330

37,659,330

比例

0.00%

15.16%

12.26%

15.28%

弃权

股份数

0

406,566

406,566

406,566

比例

0.00%

0.16%

0.13%

0.16%

表决结果：通过。15、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372,976

269,183,775

208,496,388

比例

100.00%

84.70%

87.63%

84.58%

反对

股份数

0

37,600,730

37,600,730

37,600,730

比例

0.00%

15.14%

12.24%

15.25%

弃权

股份数

0

409,612

409,612

409,612

比例

0.00%

0.16%

0.13%

0.17%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1-15均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杭州汽轮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689,715,889股）、叶钟（持有公司股份 390,000股）、李秉海（持有公司股份156,000股）、李士杰（持有公司股份312,000股）回避表决。上述议案均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

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刘斌、俞晓瑜、郑忻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与会董事和董秘签字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六月七日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关于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编号：【TCYJS2025H0893】
致：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

出席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了审查。

本所律师根据知悉的相关事实和法律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会所
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对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据此进行了必要判断，现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以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的合法性、有效性和股东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的合法性、有效性发表意见。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其提供的与本次股东会相关的资料，是真实、完整，无重大遗漏的。本法律意见书是本所律师根据出
席本次股东会所掌握的事实及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所发表的法律意见，并依法对此法律意见承担责任。本所律师同意将本
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必备法律文件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此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集，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5月7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根据上述公告披露的本次股东会议程，提请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1.《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2.《关于杭州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2.01 换股吸收合并双方2.02 换股吸收合并方式2.03 换股发行的股票种类及面值2.04 换股对象及合并实施股权登记日2.05 换股价格及换股比例2.06 换股发行股份的数量2.07 换股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2.08 权利受限的换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处理2.09 海联讯异议股东的利益保护机制2.10 杭汽轮异议股东的利益保护机制2.11 过渡期安排2.12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的安排2.13 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置2.14 员工安置2.15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2.16 决议有效期3.《关于〈杭州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4.《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杭州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的
议案》；5.《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的议案》；6.《关于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7.《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
案》；8.《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财务报告的议案》；9.《关于确认〈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暨关联交易之估值报告〉的议案》；10.《关于估值机构的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的相关性以及估值定价公允性的议案》；11.《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12.《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13.《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
二条情形的议案》；14.《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上市公司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15.《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二）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根据会议通知，本次现场会议于2025年6月6日（星期五）下午14:00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康信路608号杭汽轮制造基地技术大楼会议中心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6月6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6月6日上午9:15一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会的通知中除载明会议召开时间、地点、会议召集人、表决方式、涉及公开征集投票权等事项外，还包括现场会
议登记事项、参与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两种投票方式）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等内容。

（三）公司董事会已于2025年5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公告明确公司董事会作为征集人，就公司于2025年6月6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拟审议的议案，向公司全体非关联股东征集本次会议的投票权，本次线上征集投票权的时间为2025年5月9日（网络征
集开始日）上午9:15至2025年6月3日（网络征集结束日）下午15:00，本次线下征集投票权的时间为2025年5月9日至2025年6月3日每日9:30-17: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并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及召开程序进行，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为：
（一）截至2025年5月29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

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四）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经核查公司截止2025年5月29日下午收市时的股东名册、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提供的身份证明资料和授权委托证明

等资料，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包括征集投票权）共606名，共计代表股份192,680,00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1,174,904,765股）的16.40%；其中B股股东及代理人共604名，共代表股份133,869,2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1,174,904,765股）的 11.39%，内资股股东及代理人共 2名，共代表股份 58,810,7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74,904,765股）的5.01%。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有效时间内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37名，均为B股股东，代表
股份数共计114,514,1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74,904,765股）的9.75%。

基于上述核查结果，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各股东及代理人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均合法有效。

三、提出新议案的股东的资格
本次股东会无修改原有会议议程及提出新提案的情况。
四、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
公司本次股东会对通知所列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和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和统计数。
根据本次股东会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的统计，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如下：1、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024,306

268,835,105

比例

100.00%

84.56%

87.51%

反对

股份数

0

37,757,577

37,757,577

比例

0.00%

15.20%

12.29%

弃权

股份数

0

601,435

601,435

比例

0.00%

0.24%

0.20%

表决结果：通过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杭州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议案》2.01 换股吸收合并双方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212,806

269,023,605

比例

100.00%

84.63%

87.57%

反对

股份数

0

37,845,505

37,845,505

比例

0.00%

15.24%

12.32%

弃权

股份数

0

325,007

325,007

比例

0.00%

0.13%

0.11%

表决结果：通过2.02 换股吸收合并方式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09,943,742

268,754,541

比例

100.00%

84.52%

87.49%

反对

股份数

0

38,042,815

38,042,815

比例

0.00%

15.32%

12.38%

弃权

股份数

0

396,761

396,761

比例

0.00%

0.16%

0.13%

表决结果：通过2.03 换股发行的股票种类及面值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09,928,762

268,739,561

比例

100.00%

84.52%

87.48%

反对

股份数

0

37,939,769

37,939,769

比例

0.00%

15.27%

12.35%

弃权

股份数

0

514,787

514,787

比例

0.00%

0.21%

0.17%

表决结果：通过2.04 换股对象及合并实施股权登记日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200,872

269,011,671

比例

100.00%

84.63%

87.57%

反对

股份数

0

37,647,248

37,647,248

比例

0.00%

15.16%

12.26%

弃权

股份数

0

535,198

535,198

比例

0.00%

0.22%

0.17%

表决结果：通过2.05 换股价格及换股比例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09,133,730

267,944,529

比例

100.00%

84.20%

87.22%

反对

股份数

0

38,925,642

38,925,642

比例

0.00%

15.67%

12.67%

弃权

股份数

0

323,946

323,946

比例

0.00%

0.13%

0.11%

表决结果：通过2.06 换股发行股份的数量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09,803,468

268,614,267

比例

100.00%

84.47%

87.44%

反对

股份数

0

38,073,523

38,073,523

比例

0.00%

15.33%

12.39%

弃权

股份数

0

506,327

506,327

比例

0.00%

0.20%

0.16%

表决结果：通过2.07 换股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484,502

269,295,301

比例

100.00%

84.74%

87.66%

反对

股份数

0

37,115,228

37,115,228

比例

0.00%

14.94%

12.08%

弃权

股份数

0

783,588

783,588

比例

0.00%

0.32%

0.26%

表决结果：通过2.08 权利受限的换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处理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135,922

268,946,721

比例

100.00%

84.60%

87.55%

反对

股份数

0

37,463,808

37,463,808

比例

0.00%

15.08%

12.20%

弃权

股份数

0

783,588

783,588

比例

0.00%

0.32%

0.26%

表决结果：通过2.09 海联讯异议股东的利益保护机制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083,340

268,894,139

比例

100.00%

84.58%

87.53%

反对

股份数

0

37,394,637

37,394,637

比例

0.00%

15.06%

12.17%

弃权

股份数

0

905,341

905,341

比例

0.00%

0.36%

0.29%

表决结果：通过2.10 杭汽轮异议股东的利益保护机制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048,466

268,859,265

比例

100.00%

84.57%

87.52%

反对

股份数

0

37,573,329

37,573,329

比例

0.00%

15.13%

12.23%

弃权

股份数

0

761,523

761,523

比例

0.00%

0.31%

0.25%

表决结果：通过2.11 过渡期安排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079,586

268,890,385

比例

100.00%

84.58%

87.53%

反对

股份数

0

37,391,352

37,391,352

比例

0.00%

15.05%

12.17%

弃权

股份数

0

912,380

912,380

比例

0.00%

0.37%

0.30%

表决结果：通过2.12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的安排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077,240

268,888,039

比例

100.00%

84.58%

87.53%

反对

股份数

0

37,493,822

37,493,822

比例

0.00%

15.10%

12.21%

弃权

股份数

0

812,256

812,256

比例

0.00%

0.33%

0.26%

表决结果：通过。2.13 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置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165,486

268,976,285

比例

100.00%

84.61%

87.56%

反对

股份数

0

37,396,394

37,396,394

比例

0.00%

15.06%

12.17%

弃权

股份数

0

821,438

821,438

比例

0.00%

0.33%

0.27%

表决结果：通过。2.14 员工安置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157,853

268,968,652

比例

100.00%

84.61%

87.56%

反对

股份数

0

37,582,572

37,582,572

比例

0.00%

15.13%

12.23%

弃权

股份数

0

642,893

642,893

比例

0.00%

0.26%

0.21%

表决结果：通过。2.15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09,950,222

268,761,021

比例

100.00%

84.53%

87.49%

反对

股份数

0

37,775,594

37,775,594

比例

0.00%

15.21%

12.30%

弃权

股份数

0

657,502

657,502

比例

0.00%

0.26%

0.21%

表决结果：通过。2.16 决议有效期

内资股东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比例

100.00%

反对

股份数

0

比例

0.00%

弃权

股份数

0

比例

0.00%

B股股东

合计

210,330,352

269,141,151

84.68%

87.61%

37,504,464

37,504,464

15.10%

12.21%

548,502

548,502

0.22%

0.18%

表决结果：通过。3、审议通过《关于〈杭州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09,934,076

268,744,875

比例

100.00%

84.52%

87.48%

反对

股份数

0

38,035,981

38,035,981

比例

0.00%

15.31%

12.38%

弃权

股份数

0

413,261

413,261

比例

0.00%

0.17%

0.13%

表决结果：通过。4、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杭州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换股吸收合并
协议〉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09,934,076

268,744,875

比例

100.00%

84.52%

87.48%

反对

股份数

0

38,035,981

38,035,981

比例

0.00%

15.31%

12.38%

弃权

股份数

0

413,261

413,261

比例

0.00%

0.17%

0.13%

表决结果：通过。5、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114,286

268,925,085

比例

100.00%

84.59%

87.54%

反对

股份数

0

37,652,121

37,652,121

比例

0.00%

15.16%

12.26%

弃权

股份数

0

616,911

616,911

比例

0.00%

0.25%

0.20%

表决结果：通过。6、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114,286

268,925,085

比例

100.00%

84.59%

87.54%

反对

股份数

0

37,644,149

37,644,149

比例

0.00%

15.16%

12.25%

弃权

股份数

0

624,883

624,883

比例

0.00%

0.25%

0.20%

表决结果：通过。7、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
定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219,356

269,030,155

比例

100.00%

84.64%

87.58%

反对

股份数

0

37,647,195

37,647,195

比例

0.00%

15.16%

12.26%

弃权

股份数

0

516,767

516,767

比例

0.00%

0.21%

0.17%

表决结果：通过。8、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财务报告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185,356

268,996,155

比例

100.00%

84.62%

87.57%

反对

股份数

0

37,785,368

37,785,368

比例

0.00%

15.21%

12.30%

弃权

股份数

0

412,594

412,594

比例

0.00%

0.17%

0.13%

表决结果：通过。9、审议通过《关于确认〈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杭州汽轮动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之估值报告〉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175,976

268,986,775

比例

100.00%

84.62%

87.56%

反对

股份数

0

37,911,817

37,911,817

比例

0.00%

15.26%

12.34%

弃权

股份数

0

295,525

295,525

比例

0.00%

0.12%

0.10%

表决结果：通过。10、审议通过《关于估值机构的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的相关性以及估值定价公允性的议
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09,930,338

268,741,137

比例

100.00%

84.52%

87.48%

反对

股份数

0

38,152,970

38,152,970

比例

0.00%

15.36%

12.42%

弃权

股份数

0

300,010

300,010

比例

0.00%

0.12%

0.10%

表决结果：通过。11、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228,022

269,038,821

比例

100.00%

84.64%

87.58%

反对

股份数

0

37,662,664

37,662,664

比例

0.00%

15.16%

12.26%

弃权

股份数

0

492,632

492,632

比例

0.00%

0.20%

0.16%

表决结果：通过。12、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221,922

269,032,721

比例

100.00%

84.64%

87.58%

反对

股份数

0

37,676,736

37,676,736

比例

0.00%

15.17%

12.26%

弃权

股份数

0

484,660

484,660

比例

0.00%

0.20%

0.16%

表决结果：通过。13、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
管〉第十二条情形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327,042

269,137,841

比例

100.00%

84.68%

87.61%

反对

股份数

0

37,665,710

37,665,710

比例

0.00%

15.16%

12.26%

弃权

股份数

0

390,566

390,566

比例

0.00%

0.16%

0.13%

表决结果：通过。14、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上市公司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317,422

269,128,221

比例

100.00%

84.67%

87.61%

反对

股份数

0

37,659,330

37,659,330

比例

0.00%

15.16%

12.26%

弃权

股份数

0

406,566

406,566

比例

0.00%

0.16%

0.13%

表决结果：通过。15、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内资股东

B股股东

合计

同意

股份数

58,810,799

210,372,976

269,183,775

比例

100.00%

84.70%

87.63%

反对

股份数

0

37,600,730

37,600,730

比例

0.00%

15.14%

12.24%

弃权

股份数

0

409,612

409,612

比例

0.00%

0.16%

0.13%

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股东会的全部议案均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上述议案均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非

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上述全部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
独计票。本次股东会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以上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二〇二五年六月六日。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章靖忠

签署：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刘斌

签署：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俞晓瑜

签署：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郑忻

签署：______________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关于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开征集投票权的法律意见书

编号：【TCYJS2025H0892】
致：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取得中国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公开征集上市公司股东权利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和《杭州汽轮动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接受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公司董事会向2025年5月29日15:00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非关联股东征集2025年6月6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投票权的相关事
项（以下简称“本次征集投票权”）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基于以下前提：1、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九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议案及决议等材料，并听取了有关各方对相关事
实的陈述和说明，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对于无法独立查验的事实，本所及本所律师依赖于公司等相关
方作出的意见、承诺、说明或其他形式的书面或口头陈述。2、公司保证已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文件，并且提供给本所的所有文件的复印件与
原件相符，所有文件上的签名、印章均为真实，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任何隐瞒、
疏漏之处。3、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4、本所仅就与公司董事会本次征集投票权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会计、审计、业务发展等其他法律之外的专
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5、本所不对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或政策的变化或者调整作出任何预测，也不会据此作出任何意见或者建议。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董事会本次征集投票权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并披露，并愿意依法对
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董事会本次征集投票权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由任何其他
人予以引用和依赖。

基于上述，本所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权的法律依据
根据《关于董事会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59）（以下简称“《征集投票权公告》”），为提高决策效率，公司

董事会同意作为征集人，就公司于2025年6月6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拟审议的议案，向公司全体非关联股东征
集本次会议的投票权。

根据《证券法》第九十条、《股东会规则》第三十二条及《暂行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可以作为征集人，自行公开
请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会，并代为行使投票权等股东权利。

本次征集投票权相关事宜已经公司九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本所认为，本次征集投票权事宜符合《证券法》《股东会规则》《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征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人系公司九届董事会。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及其公开披露的信息，公司九届董事会系经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依据《公司章程》选举产生；公司九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四名；公司董事会的组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所认为，公司九届董事会作为征集人，自征集日至行权日期间均具备本次征集投票权的主体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程序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5月7日披露了《征集投票权公告》及其附件《授权委托书》，《征集投票权公告》内容包括特别声明、

征集人的基本情况、征集投票权涉及的股东会届次和提案名称、征集主张及详细理由、征集方案等内容；《授权委托书》载明了
授权委托事项、授权委托权限、授权委托期限、股东信息、股东实际持股份额应以确权日为准、股东将所拥有权益的全部股份
对应的权利份额委托给征集人的说明等内容。

根据《征集投票权公告》，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对象为2025年5月29日（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15:00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非关联股东；本次线上征集投票权的时间为2025年5月9日（网络征集开
始日）上午9:15至2025年6月3日（网络征集结束日）下午15:00，本次线下征集投票权的时间为2025年5月9日至2025年6月3日每日9:30-17:00；本次征集投票权的确权日为2025年5月29日；本次征集投票权为征集人无偿自愿征集，采用公开方式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公告进行投票权征集。此外，《征集投票权公告》具体规定了本次征集投票权的
程序和步骤等事项。

本所认为，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程序符合《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征集人已依法充分披露股东作出授权
委托所必需的信息。

四、本次征集投票权的行权结果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25年6月3日17:00，公司董事会共收到49名非关联股东的投票权

委托，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12,277,7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
经查验，公司董事会已按照《征集投票权公告》披露的表决意见代表委托股东对本次股东会全部议案行使投票权。
本所认为，本次公开征集投票权的行权结果符合《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公司九届董事会作为征集人，具备本次征集投票权的主体资格；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程序、行权结果

符合《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本次征集投票权的行为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二〇二五年六月六日。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章靖忠

签署：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刘斌

签署：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俞晓瑜

签署：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郑忻

签署：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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